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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65        证券简称：齐鲁银行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56 

可转债代码：1130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：齐鲁转债 

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稳定股价方案实施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在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

股价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7）。因公司股价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

的启动条件，公司采取由持股 5%以上的股东增持股份的措施稳定股价。同时，

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投资价值的认可，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（不含

独立董事）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。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56,081,136.37

元人民币，增持实施期限为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。 

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有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

系统以集中竞价或通过沪股通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,727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0.1032%，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 19,440,130.06 元，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

币 3.97 元至 4.21 元。 

 

一、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.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： 

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澳洲联邦银行持有 741,374,358股，持股比例为 16.18%；

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有 425,139,0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9.28%；兖矿能

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59,576,0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7.85%；济南城市建设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61,331,985 股，持股比例为 5.70%；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

司持有 256,330,342 股，持股比例为 5.60%。 

2.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高级管理人员： 

郑祖刚先生、张华先生、葛萍女士、陶文喆先生、胡金良先生、刘振水先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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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刚先生、高永生先生。 

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前述人员合计持有 657,627 股，持股比例为 0.01%。 

二、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披露的《齐鲁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7）。 

三、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有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

以集中竞价或通过沪股通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,727,000 股，占总股本的

0.1032%，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 19,440,130.06元，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 3.97

元至 4.21元。其中，澳洲联邦银行增持公司股份 4,529,700股，占总股本的 0.0989%，

累计增持金额 18,616,161.06 元，已完成本次稳定股价方案的增持义务；公司领

取薪酬的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97,300 股，

占总股本的 0.0043%，累计增持金额 823,969.00 元。其他增持主体将根据自身情

况并结合相关监管要求尽快履行稳定股价义务。 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 

（一）本次增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，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

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，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

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（三）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，不会影响公司

的上市地位。 

（四）公司将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

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相关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0 月 18 日 


